花蓮縣議會第20屆第18次臨時大會考察報告
      保安：1
第6（保安）審查委員會考察報告

壹、依據：本會第6（保安）審查委員會決議事項辦理。
貳、目的：為瞭解本縣保安各項業務推動情形及執行成效，以便落實問政參考。
叁、考察成員：
  一、召  集  人：哈尼‧噶照議員。

  二、第二召集人：徐議員子芳
  三、委 員：魏議員嘉賢、胡議員仁順、程議員美蓮、簡議員智隆
             楊議員華美、林議員源富、蔡議員依靜
  四、本會行政人員
肆、考察行程：
	114年12月4日（星期四）

	09：30-10：30
	花蓮縣環保局-花蓮縣環保餐具清洗中心 (花蓮市民心段199-2地號)

	11：00-12：00
	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 (花蓮市軒轅路32號)

	14：30-15：30
	花蓮縣環保局-環保科技園區 (鳳林鎮中科路1號)

	114年12月5日（星期五）-災後復原視察

	12：00
	瑞穗國小 (瑞穗鄉溫泉路一段19號)

	13：30
	花蓮縣衛生局-光復鄉衛生所 (光復鄉中學街158號)

	14：00
	花蓮縣消防局-第二大隊暨光復消防分隊 (光復鄉光華街10號)

	14：30
	花蓮縣警察局-鳳林分局光復分駐所 (光復鄉中正路一段127號)

	(預估)15：30
	花蓮縣環保局、建設處、原住民行政處-萬榮鄉明利村馬太鞍聚會所


伍、考察決議事項
(一)花蓮縣環保局
1. 本縣環保餐具清洗中心已進入試營運階段，刻正準備OT招商，為輔導得標廠商其營運正常，確保清洗中心達成社會預期效能，研提短、中、長期永續經營方針。
2. 環保餐具清洗中心建置初衷係為解決使用一次性餐具所衍生的廢棄物問題。請環保局明確規劃如何有效協助得標廠商，強力推動東大門夜市、團膳業者、餐飲店家、民間單位及政府機關舉辦之各項活動，全面使用可重複清洗之環保餐具。

3. 近年歷經疫情衝擊、0403震災及馬太鞍溪洪災等複合性災害，導致遊客觀光人數銳減，市場需求產生結構性變化。未來在得標廠商須自負盈虧、符合市場機制的前提下，其營運穩定性面臨嚴峻考驗，縣府應提前部署，審慎評估市場供需，重新檢視縣內現有清洗量能與成本開銷是否符合現況。

4. 請縣府積極研議並提出具吸引力之優惠或獎勵措施（例如：租金減免、環保標章認證、費用補助等），以鼓勵並吸引更多有意願的商家及單位加入使用環保餐具行列，提出實質優惠獎勵，降低其營運門檻，公私協力共同維護環境永續。
5. 近期因台中市發生非洲豬瘟事件，中央隨即公告禁止使用廚餘養豬，致使本縣事業廚餘須暫置於鳳林環科園區或由業者自行堆置於私人土地，衍生環境污染之疑慮。惟116年底將全面停止廚餘養豬，亟須檢討並提升本縣廚餘處理量能，廚餘去化除了以掩埋、焚化或跨縣市協調支援、考慮導入黑水虻技術等方式處理，為避免廚餘量持續累積並造成惡臭、污水滲漏等二次環境汙染風險，爰請環保局增設快速發酵槽與高效廚餘處理系統相關設備，優先評估以縣府預算、第二預備金及災害準備金等可即刻啟動建置動支之財源辦理，以縮短設備到位時程，不宜僅待中央計畫核定後再行辦理，強化本縣廚餘即時處理能力，避免堆置問題持續擴大。
(二)花蓮縣警察局
1. 為警察同仁爭取更好的資源與工作環境，提升整體警務效能，建議提高編列保險費用、修繕費用，與保險公司協商將警察公務車配置足夠的保險額度、保障同仁身命財產權益及提升執法效率。
2. 為改善整體交通流暢度，建議研議導入能偵測車流量的智慧交通號誌(感應式號誌及動態號誌)，在巷口無車時讓主幹道保持綠燈，如：台九線及花蓮市易塞車區域，解決路寬、紅綠燈多導致的塞車問題，提升主線道順暢度。而科技執法設備集中部署在高事故率地點，大幅降低整體車禍發生率，減少同仁處理車禍案件的時間與辛勞。
3. 請警察局應要求各分局、派出所如實地提報所需的設施設備維修、汰換需求清單，解決設備老舊導致的工作效率問題。針對基層派出所急需維修或汰換的項目（如老舊廳舍修繕、辦公設備更新），建議縣府於年度預算或尋求動用預備金支應，彌補預算經費缺口，以確保同仁於友善、舒適的環境進行勤務，提升基層士氣與整體警務效能。
4. 鑒於監視系統與車牌辨識系統（車辨）對於快速破案、掌握嫌疑人至關重要，請警察局務必以「逐年、分階段」的方式汰換花蓮縣境內老舊監視系統設備並廣設車辨系統，提高基層偵防工作效率，並評估主要聯外道路、交通熱點優先建置，以最大化科技偵防的效益。
5. 強化新型態詐騙手法宣導，建議警察局建立案例分享機制、快速通報機制，將「地面師」詐騙、AI生成詐騙等最新案例即時傳遞至基層員警。並深化特定群體宣導，如：落實偏鄉與獨居長者防詐意識，主動針對獨居或少出門的退休長者進行社區或家戶訪視宣導。此外，網路遊戲衍生的詐騙手法層出不窮，學童普遍缺乏警覺性。建議警察應主動與花蓮縣政府教育處跨局處建立合作機制，將新型態的兒少網路詐騙案例（如Roblox遊戲點數詐騙）納入校園宣導或教材。加強學童與家長防詐意識，透過學校管道向學童傳遞「陌生人要求購買點數就是詐騙」的核心觀念，並呼籲家長一同關注孩子的上網安全與金流動向。
6. 有關本縣光復地區洪災後復原及秩序維護工作，由於部落內巡守隊執勤期間暫訂至12月底，待中央相關計畫及經費補助續行。惟亦有零星發生外地志工進入災區與地方居民發生衝突之情形，爰請相關單位持續加強巡查與勸導，以維護災區秩序與和諧。
(三)花蓮縣消防局
1. 請縣府針對消防局就光復分隊受損救災設備及現行器材全面盤點，並就水車等必要救災補給車輛儘速評估優先購置，以確保災後救援量能恢復並提升。
2. 請縣府協助消防局針對受災同仁之私家車輛及個人財產損失進行完整清冊調查，並向中央相關部會陳報申請特別補助，以減輕基層同仁之災後經濟負擔。
3. 因馬太鞍溪堰塞湖災情任務繁重，部分同仁長時間處於高壓狀態，仍需持續關注其身心狀況；建議縣府人事處及衛生局能主動積極關懷消防局同仁心理諮商、輔導資源及必要之後續照護，以維護同仁身心健康。
4. 請消防局檢討同仁個人救災裝備之完整性與適切性，包含防護裝備、照明設備、通訊器材、救災救護等項目，以適應光復地區面臨之特殊災難，以加強同仁執勤安全及救護量能。
5. 建議縣府強化災害防救辦公室之啟動與執行效能，並提升跨局處協調之即時性與分工明確性。災防辦每半年辦理之災害防救會議，應確實完成相關資料蒐整、災害潛勢風險研判、撤離機制檢討及部落聯繫機制之整備，尤其本次馬太鞍溪堰塞湖洪災事件，應作為專案檢討重點。建議彙整事件發生時序、通報流程、各局處應變作為、撤離指引運作情形及部落協作機制之檢討，並提出具體精進作為，提供各鄉鎮市公所作為後續整備、規劃與演練之重要參考，以提升本縣面對複合型災害之防救能力。
6. 請消防局主導及輔導各鄉鎮疏散撤離計畫之完備與平時演練之落實，面臨極端氣候及複合型災難的發生，為確保民眾於災害來、警報發布時，能依程序迅速、直覺性撤離至指定安全處所。務必強化消防局救災裝備能量、各鄉鎮市公所之橫向聯繫機制，以及結合防災士與民間組織之協力網絡，並針對協力團隊之基本個人裝備進行補強與提升，使地方救難能量於災時得以迅速投入，提升第一線救災緊急應變能力，以期平時充分準備，災時能迅速動員、確保安全，降低災害風險。
7. 民眾收到撤離通知後至旅宿業或是指定處所，相關作業應由鄉（鎮、市）公所統籌，請縣府相關單位積極協助整備工作，建置完善之安置處所及補助住宿經費，包括住宿、餐飲、衛生、醫療與基本生活設備，確保民眾在撤離期間之安全與基本生活需求皆能妥善照顧。
陸、處理意見

考察決議事項請花蓮縣政府暨相關單位本於權責檢討改進，並編列預算辦理。
以上謹請

大會公決
      第一召集人：哈尼‧噶照議員
      第二召集人：徐議員子芳
       小組委員：魏議員嘉賢
         小組委員：胡議員仁順
         小組委員：程議員美蓮
         小組委員：簡議員智隆
議    決：照處理意見通過114.12.15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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